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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养老保险与老年人空巢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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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北京市社会养老保险与老年人空巢居住之间的关系。老年人社会养老保险收入越高，越倾 

向空巢居住，即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但是，如果老年人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那么他们将倾向与子女居 

住而不会选择空巢居住，即使社会养老保险收入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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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older peo- 

pie not CO—residing with their children in Beij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older people with high— 

er income of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alone or live only with spouses．We 

also find that the older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rather than live alone or 

live only with their spouses if they need daily physical caregiving despite higher pen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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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二十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1990年我 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5．57％，而2000年和2010年该比例分别增长到6．96％和8．87％①。同时，家庭结构也逐步向小型化和空巢 

①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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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变，一个突出变化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 ，并且高龄丧偶而又单独生活的老年人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据民政部统计，城乡空巢家庭超过老人家庭的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自1991至2011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几次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改革，城乡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为应对老龄化危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此 ，我们关注社会养老保险是否会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 

老年人享有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养老金水平提高，他们是否会倾向空巢居住? 

2 背景 

家庭是为老年人提供照料和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Brody，1985；Stone，Cafferata and Sangel，1987；Walker， 

Pratt and Eddy，1995；Wong，2005)。家庭提供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并且由家庭成员提供的非正式照料更有 

效率(Meng and Luo，2004)。家庭中成年子女尊老敬老是一种美德，并且是传统孝道的体现(Calvo and Wil． 

1iamson，2008；Sung，2001；Zhan and Montgomery，2003；Zhan，Liu and Guan，2006；Zhang and Goza，2006)。我国 

家庭养老的传统传承至今，并且孝文化决定，家庭，主要是儿子和儿媳妇的家庭承担养老责任(Chi and Mer— 

ril，2011；Mao and Chi，2011)。同时，政府也强调了家庭承担主要养老责任，成年子女有责任照料老年父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指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①。《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强调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②。《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③，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④。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转变对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父母对于子女 

直接的强制力减少了，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转变为父母与子女的相互依赖更少，彼此的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 

变得更强。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具有传统的孝观念 ，但是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家庭的变迁迫使 

老年人获得成年子女的支持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孝文化的传统责任已经发生了弱化(Cheung and Kwan， 

2009；Chi and Merril，2011；Chou，201l；Chu，Xie and Yu，2011)。家庭养老的传统形式之一是老年人与其他家 

庭成员共同居住生活(杜鹏，1998；Benjamin，Brandt and Rozelle，2000)。在人 口老龄化和城乡人口流动的背 

景下，家庭规模逐渐缩小，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不与子女、孙子女共同居住，而是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 

对于中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描述统计分析(Meng and Luo，2004)⑤。并且，多数文献的 

研究内容集中在我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状况或居住安排的变化方面(杜鹏，1998，1999；曲嘉瑶等，2011；约 

翰 ·罗根等，2003；Benjamin，Brandt and Rozelle，2000；Spitze and Logan，1990；Yu，Yu and Mansfield，1990； 

Logan，Bian and Bian，1998)，而对于收入、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变量与老年人居住安排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 

较缺乏。一些文献分析了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将“养老金”变量作为影响因素之一，考察了该变量与 

老年人居住安排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林明鲜等(2008)利用烟台市老年人调查数据进行了描 

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有退休金的老年人与子女分住的比率更高；Meng和 Luo(2004)利用 1988、1995和 

①1950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1981年施行新《婚姻法》，原婚姻法自新 

法施行之Et起废止。现行《婚姻法》于2001年修正。 

②1982年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于 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分别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修正。 

③1996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于2012年12月28 13修订通过，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规定，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 

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l~Ieng"和Luo(2004)还认为，西方国家关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收入增长或社会保障给付对于老年人居 

住安排选择的影响，而在非西方国家，关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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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CHIP)”数据和Probit多元回归模型估计了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 

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养老金收入对于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老年人经济收入增长， 

他们会更倾向选择独立居住；杨恩艳等(2012)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 Probit多 

元回归模型估计了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有养老金并没有显著 

影响。 

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空巢化正在成为目前及未来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一大特点，因此，本文 

将主要研究社会养老保险与空巢居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如果老年人享有社会养老保险，或 

者养老金收入提高，那么他们将倾向与子女分开居住，选择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家庭 

成员提供养老支持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 

为检验这个假设，我们将以北京市为例。北京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大城市 

之一。据民政部统计，2009年北京市的空巢老人家庭约有45万户。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城 

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空巢居住的比例已经达到58％。北京市社会养老保 

险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都比较高。“十一五”时期，北京市率先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职工养老保 

险参保率达到96％，城乡居民参保率达到92％。①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逐年提高，2010年北京市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最低标准分别达到2032和1000元，位居全国前列②。研究北京市社 

会养老保险与居住安排之间的关系将对制定或调整养老政策提供参考。 

3 数据和方法 

本文数据来 自2000、2006和 201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调查”。 

200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组织实施“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2006和2010年是继2000年 

后的两次追踪调查。三次调查的对象是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调查抽取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了我国人口的 80％，在抽 

取的省市区内按总体比例的等概率抽样(PPS)进行。所获得的数据经过加权后对全国有代表性，调查结果 

是科学、可靠的。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市的全部有效样本，分别为2000年 1708个，2006年 2002个，2010 

年3662个。我们将 2000、2006和2010年三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合并在一起，然后剔除没有子女或孙子女的 

老年人样本，以及有缺失值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观测值共计6228个，并生成相应的年份虚变量。本文 

主要利用描述统计和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社会养老保险与空巢居住之间的关系。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以“是否空巢居住”作为因变量，取值为0或 1，1代表“空巢居住”，包括 “独 

居”和“只与配偶居住”，0代表“非空巢居住”，即除了“独居”和“只与配偶居住”以外的其他居住安排方式， 

包括“与子女、孙子女居住”，指老年人或老年人及其配偶与子女或孙子女居住、老年人或老年人及其配偶与 

子女和孙子女居住，还包括“与其他人居住”，指老年人或老年人及其配偶不与子女、孙子女居住，而是与老 

年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亲属、朋友或有酬照料者等其他人居住。 

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是“社会养老保险”，分别以“是否享有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收人”来测 

度。“是否享有社会养老保险”为0—1分类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而“社会养老保险收入”是连续 

变量，即老年人每月社会养老保险的总收入。 

由于因变量 “是否空巢居住”为0—1变量，因而我们利用 Probit多元回归模型来估计主要自变量与控 

制变量的边际效应。我们用Pension代表“社会养老保险”，P代表老年人空巢居住的概率。需要估计的模型 

可表示如下： 

probit(P)=aPension+ +“ 

①参见《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规划(京政发[2011]51号)》。 

②参见《关于北京市2010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0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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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的Ot，卢代表未知参数，M是误差项。 包括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退休前 

是否是干部、非劳动收人①、是否有配偶、子女数量、日常生活是否需要照料、是否享有医疗保障、社会救助收 

人②、代表北京市八个城区的虚变量、城乡虚变量和年份虚变量。对于与收入有关的所有变量，我们以2000 

年 CPI为基期分别对2006和2010年的各收入水平进行了相应调整。 

表 l 2000--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空巢居住的变化趋势 (％) 

是否空巢居住 20oO 2006 2010 合计 

城市 

空巢居住 35．76 43．97 58．99 47．65 

独居 7．20 9．11 11．61 9．57 

只与配偶居住 28．56 34．86 47．38 38．O8 

非空巢居住 64．24 56．03 41．0l 52．35 

与子女、孙子女居住 62．78 52．43 39．00 49．96 

与其他人居住 1．46 3．60 2．01 2．39 

观测值数量 1236 1526 1792 4554 

2,2=190
． 169．p=O．000 

农村 

空巢居住 44．O2 53．39 57．41 52．81 

独居 9．48 15．38 12．17 12．31 

只与配偶居住 34．54 38．O1 45．24 40．50 

非空巢居住 55．98 46．61 42．59 47．19 

与子女、孙子女居住 55．08 44．80 40．56 45．52 

与其他人居住 0．90 1．81 2．03 1．67 

观测值数量 443 442 789 1674 

x2=30
． 672．p=0．000 

表 2 北京市老年人社会养老保险与空巢居住状况 ％ 

是否空巢居住 

空巢居住 

独居 

只与配偶居住 

非空巢居住 

与子女、孙子女居住 

与其他人居住 

观测值数量 

= 53．159，P = 0．000 = 12．523，p =0．006 

注：“是否高于最低退休金标准”指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养老 

金收入是否高于北京市最低退休金标准。2000、2006和 2010年北京市最低 

退休金标准分别为421元／月、620元／月和 1000元／月，我们对各年的最低 

退休金标准进行了 CPI调整。 

在描述分析之后，我们首先利用全 

部样本来估计老年人是否享有社会养老 

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收入与空巢居住之 

间的关系，然后选取享有社会养老保险 

的老年人样本来进一步估计社会养老保 

险收入与空巢居住之间的关系。 

4 结果 

表 1描述了 2000--2010年北京市 

老年人空巢居住比例的变化趋势。从中 

可见，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空巢居住的比 

例在这十年间大幅提高，城市的增长幅 

度要明显大于农村。空巢居住的两种方 

式，“独居”和“只与配偶居住”的比例在 

增长，但“独居”比例的提高幅度很小， 

老年人空巢居住比例的增长主要来自于 

“只与配偶居住”比例的增长，城乡皆 

然。另一方面，老年人非空巢居住比例 

的下降则主要来 自“与子女、孙子女居 

住”比例的下降，城市的下降幅度大于 

农村。 

表2是对不同社会养老保险状况的 

老年人空巢居住比例的分类统计。享有 

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空巢居住的比例 

更高，而与子女、孙子女居住的比例更 

低；与社会养老保险收入低于最低退休 

金标准的老年人相比，收人高于最低退 

休金标准的老年人空巢居住的比例略 

高，在与子女、孙子女居住比例上，两者 

基本相当。不过，这些描述统计分析结 

果中搀杂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 

更清晰地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与老年人居住 

安排的关系，还需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①非劳动收入包括股份分红、集体补贴、企业年金、子女和孙子女及其它亲戚给钱、人情收入以及利息收入等。 

(~)2000、2006和2010年三次调查问卷关于社会救助的问题及选项不同。2010年，社会救助收入包括最低生活保障金或 

贫困救助金、高龄津贴、居住养老服务补贴、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政府其他救助；2006和2000年的社会救助收入包 

括政府救助和集体救助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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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回归分析部分，我们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如表 3第(1)、(2)列所示，是否享有社会养老保 

险与老年人空巢居住之间并未发现显著相关关系。然而，表 3第(3)、(4)列显示，社会养老保险收入越高， 

老年人越倾向空巢居住。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一致，老年人每月的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增加 1000元，那么空巢 

居住的概率将提高 1．9％。 

表3 北京市老年人空巢居住对社会养老保险的Probit回归估计 对于其他社会保障变量，表 3第 

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 

是否享有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收入 因变量
，是否空巢居住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1) (2) (3) (4) 

社会养老保险 

女性 

年龄 

年龄平方 

受教育程度(参照：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干部 

非劳动收入 

有配偶 

子女数量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 

享有社会医疗保障 

社会救助收入 

区(参照：海淀) 

西城 

朝阳 

东城 

房山 

门头沟 

顺义 

延庆 

城市 

2006往 

2010年  

观测值数量 

Wald Chi 

P—value 

Pseudo R 

0．019 

O．O15 

0．016⋯ 

0．000 

0．009 

0．015 

0．016 

0．000⋯ 

注：① P<0．1， P<0．05， P<0．O1；②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和社 

会救助收入的单位为“千元／月”；非劳动收入的单位为“万元／年”。 

(3)、(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医疗 

保障、社会救助收人在两个回归方程中 

都不显著。而年龄、教育、配偶与子女 

状况、照料状况等控制变量与老年人空 

巢居住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如果 

保持其他条件一致，有配偶的老年人选 

择空巢居住的概率比无配偶的老年人 

增加 22．0％，而子女数量增加一个，则 

老年人 空 巢居 住 的概率 将会 提 高 

0．4％。如果老年人 日常生活需要照 

料，那么空巢居住 的概 率将会 降低 

9．1％。此外，与 2000年相比，2006和 

2010年老年人空巢居住的概率分别提 

高 了 4．7％ 和 17．0％。由此 可见， 

2000--2010年十年间北京市空巢化水 

平急剧增长，尤以 2006--2010年更为 

突出。 

为了进一步探究社会养老保险收 

入与老年人空巢居住之间的关系，接下 

来我们选取享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 

人样本进行回归。此外，为了辨析社会 

养老保险相对于其他因素——特别是 

老年健康——与老年人居住方式关系 

的密切程度，我们在方程中加入一个 

‘?社会养老保险收入”与“日常生活需 

要照料”的交互项变量。 

如表4第(1)、(2)列所示，我们发 

现对于享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来 

说，社会养老保险收入与空巢居住呈正 

相关关系，这与表 3的结果一致。如果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老年人每月的社会 

养老保险收入增加 1000元，则老年人 

空巢居住的概率将会提高3．0％。当 

我们加入“社会养老保险收入”与“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交互项变量之后，如表4第(3)、(4)列所示，社会 

养老保险收入与空巢居住仍然呈正相关关系，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老年人每月的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增加 

1000元，则老年人空巢居住的概率将会增加4．O％。而交互项变量与空巢居住负向相关，对于社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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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高并且生活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空巢居住的概率将会下降5．3％。这说明，当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需要照料时，老年人会倾向选择与子女居住，即使他们的养老金收人比较高。一些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 

育、配偶状况、年份虚变量与老年人的空巢居住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①。 

以上我们证明了，无论对于全部老年人样本，还是享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样本，养老金收入越高，老 

年人空巢居住的概率越大，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符。 

表4 北京市老年人空巢居住对社会养老保险收入的 

Probit回归估计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因变量
：是否空巢居住 (1) (2) (3) (4) 

社会养老保险收入 0．030 0．014” 0．040 0．016” 

交 翌 收入 一0．053 O．027**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 ⋯  

女性 0．OO4 0．021 0．006 0．021 

年龄 0．073 0．023 0．072 0．022⋯ 

年龄平方 一0．000 0．000⋯ 一0．000 0．000⋯ 

受教育程度(参照：不识字) 

小学 一0．005 0．035 —0．001 0．035 

初中 0．089 0．037“ 0．094 0．037” 

高中／中专 0．092 0．042 0．094 0．042 

大专及以上 0．072 0．045 0．073 0．045 

干部 0．020 0．023 0．020 0．023 

非劳动收入 一0．002 0．002 —0．002 0．002 

有配偶 0．196 0．023⋯ 0．195 0．023 ‘ 

子女数量 0．002 0．003 0．002 0．003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 一0．034 0．031 0．050 0．053 

享有社会医疗保障 一0．079 0．054 —0．079 0．054 

社会救助收入 一0．196 0．155 —0．179 0．154 

城市 0．069 0．095 0．068 0．095 

2006年 0．026 0．055 0．020 0．055 

2010年 0．152 0．055⋯ 0．142 0．056 

观测值数量 3002 3002 

W d Chi 212．52 215．72 

P—value 0．000 0．000 

Pseudo R 0．053 0．054 

5 结论 

通过对社会养老保险与老年人空 

巢居住的研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社 

会养老保险收入越高，空巢居住概率越 

大。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配偶和子女 

仍然承担主要的养老支持。一方面，有 

配偶的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概率 

更大；另一方面，虽然子女数量会降低 

老年人与子女居住的概率，但是对于社 

会养老保险收入高而 日常生活需要照 

料的老年人，他们会更倾向与子女居 

住，而并不会选择空巢居住。 

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养老金 

收入提高使得老年人获得更好的经济 

保障，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居住安排 

选择，例如，老年人可以独立生活而不 

依赖子女提供养老支持，或者可能会通 

过购买社会养老服务来满足养老需求。 

而健康因素与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养老 

方式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果老年人健康 

状况差而需要照料，即使养老金收入比 

较高，他们也将主要依靠子女来提供支 

持和帮助。因此，传统的家庭养老发挥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研究结论也 

初步表明，利他主义 (合作群体)模型 

注：① P<0．1， P<O．05，$ p<0．01；②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和社 (Becker 1974，1991)可能会更好地解 

会救助收入的单位为“千元／月”；非劳动收入的单位为“7Yfr_／年”；③省略了 释中国大城市家庭中的代际支持行为， 
八个城区的虚变量的回归结果。 下一步我们将在已有研究结论基础上 

拓展对于代际支持动机和家庭养老功能的认识。 

我们也发现，2000--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空巢居住比例逐年递增，在 2006--2010年期间尤其突出。老 

年人的居住安排是家庭养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居住安排的选择体现出代际之间的抚养和赡养关系、经济 

①对于控制变量，我们还需要考虑房产变量，它可能会与老年人是否空巢居住相关。由于2000年的调查内容不包括老年 

人的房产状况，因而我们利用2006和2010年数据，在表4基础上加入房子产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重新估计了回归方程。附 

录中表6给出了回归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对于享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来说，是否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与空巢居 

住并不显著相关。而对于本文中的主要自变量，表6的回归结果与表4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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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生活照料等诸多方面的特点。在“十一五”期间，从居住安排上看，北京市养老模式经历了重大的转 

变，家庭养老功能呈现非常明显的弱化趋势，需要做出积极应对。 

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而言，具体的养老政策应该包括：继续加强家庭养老 

功能，促进老年人与配偶之间、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和睦相处，促进建立和维系和谐的家庭关系和代际关系；继 

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社会养老保险收入稳定，适时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保障老年人退休 

后的经济福利和生活质量；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尤其是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着力构建完善的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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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变量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全部样本 享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空巢居住 

女性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干部 

非劳动收入( 年) 

有配偶 

子女数量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 

享有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元／月) 

享有社会医疗保障 

社会救助收入( 月) 

区 

海淀 

西城 

朝阳 

东城 

房山 

门头沟 

顺义 

延庆 

城市 

2000正 

2006拄 

2010钲 

观测值数量 

0．49 

0．5l 

70．94 

0．22 

O．31 

0．21 

0．12 

0．14 

0．32 

3125．27 

0．72 

8．50 

0．12 

0．48 

749．82 

0．86 

29．22 

0．24 

0．20 

0．11 

O．16 

O．07 

0．05 

0．09 

0．08 

0．73 

0．27 

0．32 

0．4l 

0．50 

O．50 

7．11 

0．41 

0．46 

0．40 

0．33 

0．35 

0．47 

I598．86 

0．45 

4．98 

O．33 

0．50 

1012．81 

0．35 

96．29 

6228 

0．43 

0．40 

0．32 

O．36 

0．26 

O．21 

0．29 

0．27 

0．44 

0．44 

0．46 

0．49 

0．53 

0．49 

71．55 

0．11 

0．27 

0．25 

0．18 

0．19 

0．42 

4473．49 

0．76 

7．07 

0．12 

1．00 

1555．58 

0．97 

9．27 

0．30 

0．26 

O．13 

O．21 

0．04 

O．Ol 

0．O3 

0．02 

0．93 

0．04 

0．34 

0．62 

0．50 

0．50 

7．15 

0．32 

O．44 

O．44 

0．38 

O．39 

0．49 

60951．23 

0．43 

4．06 

0．32 

0．00 

935．21 

0．17 

60．35 

0．46 

0．44 

0．33 

0．41 

O．20 

0．09 

0．16 

0．14 

0．26 

0．18 

0．4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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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北京市老年人空巢居住对社会养老保险收入的Probit回归估计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因变量
：是否空巢居住 (1) (2) (3) (4) 

社会养老保险收入 

交互项：社会养老保险收入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 

女性 

年龄 

年龄平方 

受教育程度(参照：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干部 

非劳动收入 

有配偶 

子女数量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 

享有社会医疗保障 

社会救助收入 

有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 

城市 

2010年 

观测值数量 

Wa1d Chi 

P—value 

Pscudo Rz 

0．027 0．014 0．037 

O．0o5 

0．074 

— 0．O0o 

0．O21 

0．023⋯ 

0．0o0” 

0．0oo 0．035 

0．095 0．038 

0．101 0．042 

0．075 0．046 

0．021 0．O24 

— 0．002 0．002 

0．189 0．024⋯ 

0．002 0．003 

— 0．038 0．031 

— 0．091 0．058 

— 0．191 0．155 

O．O24 0．024 

0．077 0．095 

0．125 0．026 

2890 

200．91 

0．0oO 

0．052 

— 0．053 

0．0o6 

0．073 

— 0．000 

0．0o4 

0．100 

0．103 

0．076 

0．022 

— 0．0o2 

O．188 

0．0o2 

O．048 

— 0．092 

— 0．175 

0．O25 

0．076 

0．122 

2890 

204，04  

0．O00 

0．053 

0．016 

0．027 

O．021 

0．023⋯ 

0．O00“ 

0．036 

0．038⋯ 

0．04 2 

0．O46 

0．024 

0．0o2 

0．024⋯ 

O．0o3 

0．053 

0．O58 

0．154 

O．O24 

O．095 

O．o26” 

注：① P<0．1， P<0．05， P<0．O1；②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和社会救 

助收入的单位为“千元／月”；非劳动收入的单位为“万元／年”；③省略了八个城区 

的虚变量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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